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修習要點
113年1月11日師範學院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3年5月7日本校112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13年11月7日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K-12教育階段學童」身心健康特質探索與優質教育服務人才之培育能力所需，規劃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以提供學生多元發展與選擇，規劃教育神經科學專業人才之培育課程構想，特別設置「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修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據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由本校教育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外語系、幼兒教育學系與特殊教育學系成立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微學程委員會)負責規劃與執行相關事宜。本微學程委員會設置委員四~七人，遴聘參與本微學程核心課程教學之專任教師組成之，任期一學年，微學程召集人由師範學院院長擔任之，並指定其中委員一人承辦相關業務。
三、申請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應填表申請修習學程，經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章同意，再經學程召集人簽章同意後，將核准名單送交教務單位。每學年辦理兩次，每年名額由該年度可供使用之場地器材與儀器等容量決定招生名額，以規劃本微學程之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外語系、幼兒教育學系與特殊教育學系學生優先錄取。各課程其他修習條件，依據授課老師要求訂定之。
四、本微學程修習至少8學分，包括必修課程總計2學分，專業選修學分總計6學分，專業選修課程為「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說明表(附件一)中所規範之課程，專業選修區分為教育神經科學基礎課程（至少須修習2學分）與教育神經科學應用課程（至少須修習4學分）。各學系開設課程是否符合微學程規範須經本微學程委員會審查，審查合格後需至選課系統加註，以利修習微學程學生選課。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得以原主選修科系抵免本微學程學分，至多可承認8學分(應修課程至少有6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雙主修、輔系之必修科目)。
五、學生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是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內，由其主修系所認定之。
六、本微學程學生於取得本微學程證明時，應完成教育神經科學相關主題之研習達3小時以上或一次(含)以上之研習，方可取得本微學程之證明書。
七、修滿本微學程規定學分數節成績及格之學生，經學系認定後，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本微學程修習證明書。
[bookmark: _GoBack]八、學生得因修習本微學程可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以二年為限。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院課程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嘉義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申請表

	系所
	
	組別
	
	姓名
	

	學號
	
	年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mail
	


	資格
審查
(學系)
	□具申請資格
□不具申請資格
(原因：        )

	主修系所主管意見
	


(簽章)
	審查者
(學系)
	(簽章)

	甄 選
結 果
	      □錄取      □ 不錄取
	指導教授意願(大學部免簽)
	


              (簽章)

	備註
	

	召集人
	

	
	
	
	





「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課程說明表
一、「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修習條件:
本校大學部各學系之在學學生於申請修習本微學程之前一學期所修習學分應
及格通過數達二分之一(含)以上。
一、「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必修課程(共計2學分)
	必修核心課程
	備註

	必修核心課程(2)
「教育心理學」、「教育概論」。
	選1門，合計2學分



二、「教育神經科學」微學程選修課程(共計6學分)
	
	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
	開課單位

	專業選修課程(採計6學分)
	教育神經科學基礎課程(至少需修習及格2學分)
	1.運動心理學
	2
	體健休系

	
	
	2.發展心理學
	2
	教育系

	
	
	3.特殊兒童發展
	2
	特教系

	
	
	4.認知心理學
	2
	教育系

	
	
	5.幼兒認知發展研究（學研合）
	2
	幼教系

	
	
	6.認知發展研究（學研合）
	2
	幼教系

	
	
	7.嬰幼兒發展研究（學研合）
	2
	幼教系

	
	
	8.語言與認知
	2
	外語系

	
	教育神經科學應用課程(至少需修習及格4學分)
	1.語言與大腦
	2
	外語系

	
	
	2.讀寫發展
	2
	幼教系

	
	
	3.運動科學應用與實務
	2
	體健休系

	
	
	4.學習策略研究（學研合）
	2
	特教系

	
	
	5.閱讀障礙研究（學研合）
	2
	特教系

	
	
	6.科技輔具研究（學研合）
	2
	特教系

	
	
	7.兒童發展之神經生物學基礎研究（學研合）
	2
	教育系、幼教系

	
	
	8.教育神經科學工具應用實務（以微學分課程開設）
	２
	教育系、幼教系、特教系


備註:
1.本微學程必修與選修課程名稱、學分數，得由相關科系所就其專業課程提報本微學程委員會審核認定相抵之。
2.應修課程至少有6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雙主修、輔系之必修科目。

3.「教育神經科學」相關主題之工作坊和研討會
本微學程學生於取得本學程證明時，應完成教育神經科學相關主題之研習達３
小時以上或一次(含)以上之研習，方可取得本微學程之證明書。



